
 

国融证券 

关于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一、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无法取得联系 

近日主办券商经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联系金润枣业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董事会秘书等人，拟了解金润枣业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进展情况以

及审计机构聘请情况，截止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发布日，除金润枣业董事会秘书外，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等人员均处于失联状态，金润枣业董事长李吉

生电话已无法打通。金润枣业董事会秘书杜晓东告知主办券商其已实际离职，故

其不知晓金润枣业 2020年年报情况以及审计机构聘请情况。 

主办券商问询金润枣业 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所”）工作人员，会所工作人员告知主办券商，

金润枣业未续聘他们为 2020 年审计机构，截止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金

润枣业也未联系他们开展 2020年年度审计事宜。 

金润枣业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因金润枣业董事长、实



际控制人等人失联，主办券商无法知晓金润枣业 2020 年审计机构聘请情况，也

无法知晓金润枣业 2020年年度报告的编制进展情况以及后续披露的时间安排。 

二、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近日，经主办券商查询，公司新增两笔被执行人信息，具体如下： 

1、案件一 

执行法院：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1）豫 0102执 1462 号； 

执行标的：2612689元人民币。 

主办券商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该案件具体信息内容。主办券商发现

上述案件后，立即向公司问询，要求公司及时向主办券商提供相关文件以及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期间主办券商经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联系金润枣业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人，要求上述人员向主办券商提供相关文件，但上述人员

均处于失联状态。 

2、案件二 

执行法院：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1）豫 0102执 1021 号； 

执行标的：4709060元人民币。 

上述案件为：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吉生配

偶胡琴之兄胡建学向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授信银

行”）申请不超过 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金润枣业、胡建学、王伟红、李吉生、

孟庆云、孟庆莲、王晓阳、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

司为上述借款给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因胡建学未按时偿还上

述借款，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已履行代偿责任。故郑州农业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如下：胡建

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代偿款

4681776.1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 4681776.19 元为基数自 2020年 7

月 28日起按年利率 12%计算至该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王伟红、李吉生、孟庆

云、孟庆莲、王晓阳、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托克逊县玖润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吉洋果蔬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案件主办券商已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2021 年 1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国

融证券关于新疆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国融证券关于新疆

金润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主办券商已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多次催促金润枣业董事长、实际

控制人等人向主办券商提供相关文件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上述人员均处于

失联状态。 

上述两个执行案件，将进一步恶化金润枣业的财务，金润枣业的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如公司

未能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将面临停牌风险。对于

无正当理由未能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披露半年度报告的挂牌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

给予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

案数据库。如公司在 2021年 6月 30 日前仍未能披露半年度报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将终止其股票挂牌。 

截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披露日，尽管主办券商多次提醒金润枣业提供上述风

险事项相关文件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金润枣业仍未提供上述文件以及仍未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金润枣业的执行案件，将进一步恶化金润枣业财务，金润枣

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金润枣业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相关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可以对相关主体采

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要求挂牌公司配合主办券商督导工

作，并严格遵守法律规范、业务规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国融证券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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